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選高三字第1071400264號

主旨：公告「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七條及第三條附表一～四修正

草案」，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選部。

二、修正依據：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第10條。

三、旨揭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ex.gov.tw）

「考選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107年6月21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高普考試司

第三科表示意見（傳真：02-22366540，電子郵件信箱：

000561@mail.moex.gov.tw，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號）。

部長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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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七條及第三條
附表一～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於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訂

定發布，嗣經二十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六年三月

二十四日。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自辦理之初，考試總成績以六十分

為及格。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因應交通事業機構特性及需

要，修正及格標準由典（主）試委員會根據交通事業機構所提

報之缺額訂定，並規定總成績不得低於六十分。八十九年九月

十一日，配合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規定，修正本考試最低錄

取標準，總成績未達五十分者，不予及格。九十三年三月三十

日，考量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之立法意旨，兼顧各交通事業

機構之業務需求及實施用人費率等因素，除原由交通事業機構

提報缺額外，增加錄取人數以各等級各類別全程到考人數百分

之三十三為上限規定。

鑑於近年來辦理考試時，部分交通事業機構提報之缺額逐

次大幅提升，報考人數逐次降低，與實際錄取人數有所落差，

為與資格考精神一致，符合實務需要及社會期待，爰刪除第七

條及第三條附表一～四表頭欄相關提報缺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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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考試錄取標準，由

典試委員會定之。但錄取人

數不得逾交通事業機構各

等級各類別全程到考人數

百分之三十三，各類別列有

選試科目者，以各該選試科

目分別計算之。

前項錄取人數之計算結

果如有小數，一律進位取其

整數。

本考試總成績未達五十

分，或筆試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者，不予錄取。缺考

之科目，視為零分。

第七條 本考試錄取標準，由

典試委員會依據交通事業

機構所提報之缺額訂定。但

錄取人數，以各等級各類別

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三十

三為上限擇優錄取，各類別

列有選試科目者，分別依各

選試科目全程到考人數百

分之三十三為上限擇優錄

取。

前項計算錄取人數遇小

數點時，採整數予以進位錄

取。

本考試總成績未達五十

分，或筆試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者，不予錄取。缺考

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鑑於近年來辦理考試時，部分

交通事業機構提報之缺額逐

次大幅提升，報考人數逐次降

低，與實際錄取人數有所落

差。為與資格考精神一致，符

合實務需要及社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構提報缺額規

定。惟本考試錄取人員取得資

位資格後，由各申請考試之交

通事業機構自行辦理陞遷，各

業別人員鮮少相互交流，又部

分業別實施用人費率，需自負

盈虧，用人成本須控管，考量

其業務特性，爰交通事業機構

得視業務需求，於提報考試計

畫時，於第一項所定錄取上限

範圍內建議各等級各類別錄

取率，提請典試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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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郵政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
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表頭欄部分）
壹、員級晉高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貳、佐級晉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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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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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二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鐵路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
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表頭欄部分）
壹、員級晉高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貳、佐級晉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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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參、士級晉佐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

題。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

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國

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二、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

題。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

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國

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二、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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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三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公路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
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表頭欄部分）
壹、員級晉高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貳、佐級晉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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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參、士級晉佐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

題。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

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國

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二、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

題。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

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國

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二、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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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四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港務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
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表頭欄部分）
壹、員級晉高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申論式與混合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二小時，測驗

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貳、佐級晉員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混合式試題，應試科目前端有

「※」符號者採測驗式試題，其

餘採申論式試題。除國文考試時

間為二小時外，其餘申論式與混

合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三

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

小時。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

實務需要及社

會期待，爰刪

除交通事業機

構提報缺額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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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法

學知識與英文（包括中華民國憲

法、法學緒論、英文），中華民

國憲法、法學緒論各占百分之三

十，英文占百分之四十。◎二、

國文（作文、公文與測驗），其

占分比重，分別為作文占百分之

六十，公文、測驗各占百分之二

十。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參、士級晉佐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

題。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

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國

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二、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交通事

業機構提報考試計畫時，按選填

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壹、應試科目前端有「※」符號者採

測驗式試題，其餘採申論式試

題。申論式試題考試時間為一小

時三十分，測驗式試題考試時間

為一小時。

貳、各類別普通科目均為：※一、國

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二、

中華民國憲法大意。

參、各類別列有選試科目者，用人機

構提報考試計畫時，須依選試科

目分別填列缺額，並按選填該選

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

為與資格考精

神一致，符合實

務需要及社會

期待，爰刪除交

通事業機構提

報缺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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